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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期中考訂於10月13、14日舉辦，請同學遵守考試規定: 

(一)書包經監考人員同意可整齊放置於窗台上或教室前後，並將講義及課本等妥善收納於書包
內，拉鍊拉起靠窗擺放)。 

(二)3C電子產品(如手機、智慧型穿戴、鬧鐘、時鐘...等)須先關機且不得隨身攜帶或放置應試 
座位區。 

(三)除應試文具外，桌面不得放置任何書籍、簿冊、紙張，桌子抽屜內及椅子下方應完全淨 
空。 

二、本校學生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要點(109.01.16) 
(一)本要點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可連網路之穿戴式裝置 
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二)學生於校園使行動載具規範： 
1.上課期間除任課教師允許外，其餘任何課堂、地點，包含自習課、課後輔導、集會或會議 
時段等皆不可將行動載具取出使用，包含傳收訊息、撥接電話、拍照、聽音樂、觀看、 
把玩、玩遊戲、錄音等；學生如有緊急、臨時狀況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向教師報告， 
經同意後始得使用。 

2.本校所舉行各項考試，行動 載具必須關機並不得放置桌上、抽屜、身旁或隨身攜帶，如 
有違規情形，依本校學生考試規則及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三)違規處置：全體教職員均負有教育學生使用行動載具之責任，學生違反前項規範者，師長 
得保管該行動載具及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三、學生上課使用手機或電子產品，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 
   (一)警告: 

1.上課時間行動載具鈴響干擾教學，經勸導仍未改善者。 
2.教學活動期間未經任課師長同意使用行動載具，情節輕微者。 
(二)小過: 
1.教學活動期間未經任課師長同意，使用行動載具者，情節較重者。 
2.例如看影片、玩遊戲等影響課程學習或經勸導未改善而再犯者。 

四、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共服務時數已登載完成，同學可上校務行政系統查閱，如有須勘誤補	

正，請持公服卡至學務處辦理。	

五、因應新規定，學生於上午第一節課開始前抵達上課地點即可，校門口不再登記學生遲到或曠	

課，回歸由任課老師在上課地點掌握學生到課與學習狀況。每節課鐘響未進教室或指定地點	

得登記遲到；15 分鐘後未進教室或指定地點得登記曠課。	

六、午休時間並無開放社團集會，亦無允許讓同學於公共空間討論。請同學應待在教室安靜午	

休。(非寫黑板即可自由離開教室！)校外：須有公文或其他證明，且經學校行政主管單位核	

准。	

七、學校請假步驟：請假先上網→上網印紙本→紙本要簽名→證明記得附→3日交生輔→上網查	

缺曠。	

八、午餐廚餘不落於洗手槽，要清洗餐具前請先將食物處理乾淨。廚餘可於午餐時間至南一桶餐	

區回收。	

十、本校廁間工具槽易堵塞，請導師提醒同學先將灰塵掃淨在拖地，有大型的垃圾在清洗前先手	



動清除。廁所間常見食物垃圾與廚餘，亦請導師協助指導同學，垃圾處理乾淨後置於班級	

或拿到中棟回收場丟棄。	

十一、請同學離開教室務必關閉所有電源，廁所使用完畢順手關閉電源。開學至今，已經多次發	

現有班級室外課時未將教室冷氣或循環扇關閉，廁所部分經常有燈光未關的情形。請同學	

隨手關閉不用的電器，共同節約能源。	

十二、請同學將保持置物櫃周邊環境與上方整潔，勿放置物品；請班長及衛生股長再次檢查並清	

除班級置物櫃區域的雜物。	

十三、111 年度南棟人文大樓東側廁所改建工程目前已完成水電管線壁面開槽、樓板開洞及給排	

水管穿孔洗洞，9月底前預計完成不鏽鋼馬桶槽進場及安裝、給排水管配管。施工噪音會逐	

漸變小，但仍還是會有間歇性的施工噪音，請多包涵，有任何狀況再請告知總務處。	

十四、本學期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已開始繳費，截止日期為 10月 3日(星期一)。	

十五、【交通安全宣導】	

(一)電動滑板車禁止行駛道路：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條已增訂「個人行動器具」歸類為慢車，但尚未核定施行日期，

目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3條之 3規定，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力載具、動力運動休閒

器材或其他相類之動力器具，不得於道路上行駛或使用，所以目前在道路範圍內行駛或使用電動

獨輪車、電動滑板車或電動雙輪車等「個人行動器具」，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2 條之

1規定，將處行為人新臺幣 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或使用。	

(二)內湖地區近 3 年交通事故案件，肇事原因以「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依規定讓車」及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居多，內湖分局提醒民眾，行車時應遵守速限，不低頭滑(看)手機；轉

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確認無直行車輛通過及安全無虞後，始可轉彎行駛；變換車道應顯示方向

燈、觀察照後鏡、擺頭察看，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遵守交通法規，保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

全，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